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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东何文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963,918股，占公司股份数量的10.56%；何文辉

先生累计被冻结的公司股份数量为4,721,218股，占公司股份数量的4.17%。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何文辉先生关于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

情况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被冻结/标记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1 月 17 日，因上海华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华翀基金”）与何文辉先生之间的合同纠纷，华翀基金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并提起财产保全申请，何文辉先生所持公司的 4,721,218 股股份

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华翀基金要求何文辉先

生按照《上海华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 2018 年度业绩补偿安排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

的约定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披露的媒体上的《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2023-033）。



二、股份被冻结/标记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何文辉先生的通知，其通过委托律师收到相关人民法院

的判决文件，并了解有关进展情况如下：

2024 年 12 月 25 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区法院”）出

具（2023）沪 0106 民初 3059 号《民事判决书》，静安区法院认为，案涉《业绩

补偿协议》估值调整和业绩补偿方式条款属于双方意定“对赌协议”的一部分，

且本案业绩补偿条款系针对公司上市申报后的补偿约定，对其效力的认定，不仅

涉及公司内部关系调整，还涉及证券监管要求以及证券市场交易安全和其他投资

者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等考量。因此认定《业绩补偿协议》估值调整和业绩补偿

方式条款属于在上市申报期间应当清理而未清理的条款，该对赌条款虽在上市申

报前解除，但在申报后审核期间另行签署，违反公序良俗，应当认定无效。为此，

静安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华翀基金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案件受理费

457,665.27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由华翀基金负担；鉴定费 120,360 元，由

何文辉先生负担。

华翀基金不服静安区法院一审判决，依法向上海金融法院提出上诉。2025 年

2 月 21 日，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受理。2025 年 5 月 21 日，上海金融法院出具（2025）

沪 74 民终 260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但

是认为，虽然《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为上市后 6个月，在该协议

签订时，公司是否上市带有不确定性，但何文辉所负担的债务金额已经确定，并

未因是否上市而对目标公司估值再行调整。因此《业绩补偿协议》并非对原有对

赌条款效力的完全恢复，亦不属于以上市为条件形成新的对赌协议，而是对原对

赌条款部分权利义务的履行和已形成债务的确认。上海金融法院总结认为，鉴于

《业绩补偿协议》是发行人股东之间进行固定金额的现金补偿，合同当事人不包

括发行人，合同内容不与市值挂钩，也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约定（判

决书记载，华翀基金在二审中向上海金融法院作出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谋求公司

的控制权），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该协议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金融交易安全或

其他中小投资者权益造成严重影响，本院难以认定该协议属于上市申报前必须清

理的对赌协议的范畴，也即，《业绩补充协议》不存在因违反金融市场公共秩序

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有效。最终，上海金融法院判决撤销上海市静安区

人民法院（2023）沪 0106 民初 3059 号民事判决；何文辉先生向华翀基金支付现



金补偿 65,864,800 元，违约金 12,894,312 元，以及以 65,864,800 元为基数按

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同时，一审案件受理费

457,665.27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鉴定费 120,360 元，以及二审案件受理费

457,665.27 元，由何文辉先生负担。前述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何文辉先生说明，其正积极采取措施，依法及时处理前述判决及相关股份

司法冻结的事项，并已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目前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上述何文辉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

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

3、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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